[bookmark: _GoBack]关于河南恒祥实业有限公司与郑州中核岩土工程有限公司、河南省广发基础工程有限公司签署《恒祥百悦城项目三方协议》的审核说明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我司收到河南恒祥实业有限公司拟与郑州中核岩土工程有限公司、河南省广发基础工程有限公司签署《恒祥百悦城项目三方协议》的用印申请。经我司审核，出具如下审核意见：
1、关于原始协议《百悦城项目基坑支护工程施工合同》履约情况的核查
《百悦城项目基坑支护工程施工合同》显示，工程合同签订于2014年5月29日，合同金额35,840,000元。根据工程部资料信息显示，施工单位郑州中核岩土工程有限公司已于2017年11月29日完成合同项下工程施工，完成产值35,840,000元，与《百悦城项目基坑支护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一致。经对工程部、财务部提供的相关资料审核，项目公司已向郑州中核岩土工程有限公司支付项下工程款合计27,860,795.35元，且已收到郑州中核岩土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有效等额发票。截至目前，该合同项下尚有7,979,204.65元未支付至郑州中核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2、《恒祥百悦城项目三方协议》相关约定核查
①三方协议约定，《百悦城项目基坑支护工程施工合同》项下未付款金额7,979,204.65元的收款单位由郑州中核岩土工程有限公司变更为河南省广发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并由河南省广发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向项目公司提供有效等额发票；
②河南省广发基础工程有限公司负责向项目公司提供工程资料移交、配合竣工验收工作等服务。
项目公司已确认郑州中核岩土工程有限公司完成的《胜岗城中村改造项目基坑支护与降水工程设计工作》产值500,000元，并依据郑州中核岩土工程有限公司提供的等额有效发票向郑州中核岩土工程有限公司足额付款500,000元。
3、拟签订协议与各总包合同承包范围的重叠审查
    拟签订的《恒祥百悦城项目三方协议》及原合同承包范围均与总包合同无关，无重叠项。
综上，我司认为项目公提交的《情况说明》及《恒祥百悦城项目三方协议》事实清晰，内部用印流程齐全，《恒祥百悦城项目三方协议》签订仅变更《百悦城项目基坑支护工程施工合同》收款单位及合同履约服务商，《百悦城项目基坑支护工程施工合同》的主约定条款未发生变化。
请贵司示下《恒祥百悦城项目三方协议》是否可用印？我司及驻场监管人员将积极执行贵司关于《恒祥百悦城项目三方协议》的用印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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